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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中央巡视组
作为皇帝的中央巡视组，监察

御史分巡地方、风闻奏是、纠察百
官，是中国五千年反贪史的精华
所在。但若是监督他人的御史自
己贪腐，皇帝又该如何处置？

“巡视组”是当今热门名词，
中央每开展一轮巡视工作，都有
一批省部级高官落马。在河南，还
出现了当地官员在中央巡视组外

“截访”的新闻，可见民众和官员
都认为巡视工作的效果非同寻
常。

官方媒体指出“建立巡视制度
并开展巡视工作，是实施党内监
督的一项创举”，网络舆论中更有
人认为巡视组是现代版的监察御
史，视其为解决贪腐的灵丹妙药。

古代御史制度高度依附于中
央权力，或者说皇帝的权力。但无
论哪个朝代，那些来自监察院，被
称为御史，或者在戏剧里被称为
八府巡按的监察官员，都很难真
正解决贪腐问题。

御史制度是中国五千年反贪
史的精华所在

孔子的“中国梦”，是建立“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社会，

“为人君”要“止于仁”，“为人臣”
要“止于敬”，这样才不会“虽有
粟，吾得而食诸”。

但，君臣相得只是理想状态，
更多时候，皇帝只认为自己是仁
君，却不相信臣子都会爱岗敬业、
清正廉洁。汉代选拔官员以“孝
廉”为标准，但乡间很快就有“察
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
的民谣打孝廉的脸。

朱元璋严刑治贪，扬言“今后
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官员贪
污六十两就要剥皮实草，还是未
能刹住明王朝驶上腐化的快车
道。

历史学者吴晗曾说，“一部二
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此话
固然不假，但是五千年的贪污史
也是五千年的反贪史，中国人还
是发明了许多反腐惩贪的制度，
监察御史制度便是其中的集大成
者。

法制史学者张晋藩认为，“御
史”原本源于史官，原本是从事记
言记事、掌管法令图籍的秘书工
作。从春秋时代开始，御史的监督
职能逐渐强化，到战国时代，已经
成为各国普遍设置的监察官员。
秦灭六国后，更是建立起从中央
的御史大夫到地方监郡御史全套
监察系统。

汉武帝时代，为了监督各郡太
守、诸侯国相等“二千石长吏”，将
京畿之外的各郡、国分为十三个
州部，设秩六百石的刺史来“周行
郡国，省察治状”并“刺举不法”。
这种以低级官员巡视监督高级官
员的做法，两千多年来形式虽然
多有变化，但内核精神薪火相传，
成为中国监察制度的一大特色。

御史监察制度在明清两代达
到成熟，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
皇帝下令“遣御史分巡天下”，监
察御史在都察院任职时为内差，
外出巡视则称外差。以所巡事项
命名的，分为清军御史、提学御
史、巡盐御史、巡关御史等，类似
今日的“专项巡视”。

专门巡视地方官员者，则称之
为“巡按某处监察御史”，约略等
同今日的“常规巡视”。明代全国
巡按御史的分派是：“北直隶二
人，南直隶三人，宣大一人，辽东
一人，甘肃一人，十三省各一人。”
清朝制度沿袭明朝，没有太大变
化。

周星驰在《九品芝麻官》里被
封为八府巡按，貌似威风八面，实
际上就是一省的巡按御史，像广
东这样有十个府的省，御史还是

“十府巡按”哩。但甭管巡多少个
府，御史官秩很低，仅为七品，跟
知县同级，可说将汉代刺史制度

“以卑察尊”的精神发挥到了极
致。

御史固然能查办贪官，但查
谁、不查谁还得皇帝说了算

包公是市井百姓“青天大老
爷”情结的现实折射，在传说中，
他能智斩作歹国戚、刀铡负心郎
君，却从没反过贪。

另一位以清廉著称的名人海
瑞，倒是做过右佥都御史这样的
监察官员，可惜反贪事迹依然乏
善可陈。历史上是否真有敢于打
老虎、办大案的监察御史？答案是
肯定的，清代的钱沣便是一位。

钱沣的一生与乾隆一朝相始
终。他生于乾隆五年（1740年），入
仕于乾隆三十六年 （1771年），死
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亲眼目
睹了这个时代的繁华极盛，和隐
藏在背后的腐败丛生。

作为监察御史的钱沣，出道第
一案就弹劾了一位封疆大吏———
陕甘总督毕沅。这个案子的源头
还要追溯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钱沣刚刚从翰林院散馆（翰
林院考试）的时候。

那年三月，时任陕甘总督勒尔
谨上奏朝廷，称甘肃前些年灾荒
不断，各地粮仓都缺少存粮，近年
粮食丰收，民众家有余粮，请求皇
上准许该省实行“捐监”，也就是
买“监生”的学历。但勒尔谨提出，
这次甘肃捐监不用钱，而是用粮
食来换，以充实粮仓，备不时之
需。乾隆觉得这个建议好，很快准
了。

谁想开“捐监”不久，甘肃又
连年报告闹旱灾，开仓放粮了。这
样折腾了七年，甘肃闹出民变了，
朝廷连忙派大臣和珅、阿桂赴甘
肃镇压。结果两人汇报当地雨水
连绵不断，军队行动至为困难，才
让皇帝起了疑。

派人一查，发现勒尔谨等人一
边实收捐纳粮，一边虚放赈灾粮，
把粮款全都吞到自己的口袋里。
皇帝大怒之下，涉案官员自勒尔
谨以下被处死刑者达 56人，史称

“甘肃捐监冒赈案”。
就在案件将结之时，新任监察

御史钱沣挺身而出，上疏弹劾现
任陕甘总督毕沅，指责他在任陕
西巡抚时曾多次代理勒尔谨的总
督之职，且陕甘两省接壤，对此事
安能不知，而七八年来竟然隐瞒
不报，实属欺君，要求“比照议
处”。毕沅虽百般辩解，仍被处以
降为三品顶戴和停俸的处罚。

钱沣虽然一战成名，其实只是
捡了个尾巴。乾隆四十七年，弹劾
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一
案，才是他真正经手的大案。

此案源于当年二月钱沣上疏
弹劾国泰、于易简二人“贪纵营
私，遇有题升调补，勒索属员贿
赂，以致历城等州县仓库亏空”为
开始。在乾隆皇帝准许立案之后，
钱沣会同和珅、刘墉等大臣前往
山东查办。

查案过程按部就班：讯问各级
官员，盘查核对钱沣掌握到证据
的历城、益都、东平、章丘等州县
的钱粮帐目，确定全省亏缺达 200
万两。

而在民间传说中，国泰乃是和
珅的同伙，钱沣查案中不仅要与
涉案的山东官员斗智，还要与一
同查案的和珅斗勇，甚至要微服
出行，亲手截住为和珅与国泰送
信的仆人以掌握证据，最后才堵
住了和珅的嘴，使国泰、于易简得
以绳之于法，双双送命。

只是，钱沣虽能连连查处封疆
大吏，却对朝廷的大老虎和珅无
可奈何。毕竟，上疏弹劾官员是御
史的权利，但是否查处、谁去查
办，又如何惩罚当事官员，全都取
决于皇帝本人。钱沣不仅对圣眷
正隆的和珅无可奈何，对曾被他
弹劾过的毕沅很快被皇帝恢复了

品级、俸禄，也不敢多说一句。
民间传说，和珅因惧怕钱沣查

到自己的头上，借后者升为军机章
京的机会，屡以繁重公务相委派，
终于将其活活累死。而钱沣死后，
家人才发现他枕头底下藏有弹劾
和珅的奏章草稿。

这与其说是百姓对惩治贪官
的期待，不如说是对皇权之下御史
对查处受宠贪官有心无力的同情。

官员拉帮结派，御史往往沦为
党争工具

御史以“天子之耳目，朝廷之
腹心”自居，原本该做的是“彰善
瘅邪、整纲饬纪”的事，要“私惠勿
酬、私仇勿报”，要“言出如山、心
情似水”。但是在清末，当传统中
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
候，御史也变了质。

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作
乱，一批军功官僚因而崛起，结成
湘、淮等派系互相提携的集团。进
士出身的御史言官阶层，对没有正
经功名却盘踞总督、巡抚高位的军
功官僚自然心怀怨念。在这种环
境下，名为“清流”的御史言官群
体逐渐形成壮大。

这个团体，以“李鸿藻为青牛
头（青牛为清流谐音），张之洞、张
佩纶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
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
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
其余还有“四谏”、“十朋”等种种
分类，从同治到光绪年间，薪火相
传，日益壮大。他们弹劾的范围上
至军机大臣，下至知府知县，尤其
认为“湘淮军帅、皆守重镇、政荒
吏嬉，民滋不安”，特别予以“关
照”。其中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淮
系领袖李鸿章。

光绪五年（1879年），清朝全
权大臣崇厚与俄国擅自签订《里瓦
基亚条约》，丧权辱国，李鸿章认
为俄国实力远胜清国，一旦废约势
必变本加厉，从而主张对该条约隐
忍接受、徐图补救。

此议一出，就遭到清流的阻
击。后任右副都御史的黄体芳弹
劾李鸿章“将帅之臣，恝国事如
此，怯强敌如此，亦与白面书生何
异”，还不忘补上一句“李鸿章以
汉臣拜首揆，为五十年来所仅
见”，提醒满清皇族多加提防，实
乃诛心之语。

六年之后，中法战争以议和告
终，黄体芳继续攻击李鸿章“议和
则李鸿章必占人先，议战则李鸿章
必落人后”乃至于“自办洋务以
来，造机器，广招商，置兵轮，购枪
炮，由李鸿章奏办者几十年，糜国
帑以亿万计，百弊丛生，毫无成
效”。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
战争爆发，力主避战的李鸿章更成
为清流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战事
不利，翰林院 35名翰林联名折参
李鸿章，说他“昏庸骄蹇、丧心误
国”，要求予以罢免，提出“故李鸿
章一人之去留，实于宗社安危，民
生休戚，大有关系”，后来的状元
企业家张謇更是说“二十年来坏和
局者，李鸿章一人而已”。

当战局无法支持，清廷派人议
和之时，监察御史安维竣上奏折称

“窃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北洋
以自重……日夜望倭寇之来”，直
指李鸿章有叛国的野心，甚至说他

“若能反，则早反耳。既不能反，而
犹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彼其心
目中不复知有我皇上，并不知有皇
太后”，甚至说“中外臣民，无不切
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

事情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不是
御史言官在履行职责，甚至不只是
派系斗争，而是界限分明的站队表
态了。

甲午战争战局危急时，清流领
袖翁同龢跑去见李鸿章，问以兵舰
等事，李鸿章怒目而视，说翁师傅
您总理财政，平时我请求拨款买军

舰，总被您驳回，这时候问军舰有
什么用？

翁同龢回答自己是尽本分而
已，事情这么急，为什么不多请几
次款？李鸿章答道：“政府疑我跋
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
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可见，当御史但言无论的特权
变成派系斗争的工具，他们的目标
已经不是惩腐治贪、整纲饬纪，而
是要治政敌于死地。天威难测，伴
君如伴虎，皇权专断之下，即使得
宠权臣如李鸿章，也对御史言官的
交相弹奏心有余悸，更不用提普通
大臣了。

监督他人的御史，自己贪腐又
能如何？

御史作为皇帝反贪的防线，在
某些时候的确能起到作用，但假如
连御史都利用手中权力行贪腐之
事，谁又能钳制他们？

明代对于御史出巡曾有明确
的律法限制，《出巡事宜》规定，不
得泄露机密、不得私自出界、不得
擅自离职、不得买货物和铺张浪
费、不得携带家属和枉道回家、不
得因私受谒等等，其中伙食标准是
日廪五升，一菜一鱼。交通工具先
是骑驴，宣宗朝开始方可骑马。御
史与地方官员如何相见、如何对拜
作揖等都有细文，这些规定多为清
朝所继承。

尤其是《大明律》和《大清律》
都规定，风宪官贪赃，比其余官加
二等治罪，并且受赃的类型十分广
泛，包括受财、索财、借贷人财物、
买卖多取价利、受赠送等。

但是，你有你的严明律法，我
有我的鲸吞之术。

天启年间，著名的阉党崔呈秀
巡按淮扬，对大强盗，“每名得贿三
千金辄放”；对地方大恶，“得贿千
金辄放”。“不肖有司应劾者，反以
贿得荐，不应荐者，多以贿荐。”他
倒是明码实价，但当地士民民怨鼎
沸：“淮扬士民无不谓自来巡按御
史，未尝有呈秀之贪污者。”

按明代规定，巡抚与按察御史
查获赃贿，都贮放州县作为公费。
但万历时，都御史李采菲就打起了
赃银的主意，“预灭其籍”，销毁起
赃记录，然后中饱私囊；沈汝梁巡
视下江，“赃贿数万”；祝大舟巡按
江西，“临行票取多赃”；巡察云南
御史苏酇也“贪肆赃盈巨万”。在
这些被揭发的大案中，犯案御史分
别遣戍卫所或免为庶民，处分远较
嘉靖朝为重，却已难挽御史贪污的
狂澜。

及至崇祯朝，御史贪赃纳贿已
登峰造极。御史史范最为彪悍，巡
按淮扬，把库中赃罚银十余万两都
装入私囊；而后又兼摄巡盐课，他
利用这份肥差又把前任贮库的二
十余万两赃银收入囊中。他还为吏
部尚书田唯嘉受贿八千金从中居
间，自己向富人于承祖勒索万金。
事发之后，首辅薛国观极力庇护，
但证据确凿，无合法来源财产太
多，实在说不清楚，最后下狱“瘐
死”（因伤病死于狱中）。史范的

“瘐死”是不是看上去非常眼熟？
到了清朝，监察官员的贪腐更

加严重。如乾隆十三年，山东省遭
受自然灾害，出使查办赈务的御史
及其家人、吏役等却不顾“民食艰
难”，借机勒索，加重了灾民的负
担。嘉庆年间，御史广兴两次出使
山东审案，“擅作威福，赃使累累，
声名狼藉”，而与其一同前往的长
官左都御史周延栋竟然听之任之，
其本人也是每日所费白银十余两。
于是有民谣说：“周全天下事，广聚
世间财。”

对于御史自身贪腐，在帝制时
代，除了继续用锦衣卫、东厂之类
的人层叠监视，更无它妙法。同样
的，属于皇帝家奴的厂卫拥有权力
后，还是会向下伸手，这便是死循
环。 （王戡）

御史出巡
地动山摇

历史上，古代的巡视制度起到
了什么样的作用？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主要任
务在于，一方面维持国家纲纪，就
是专制制度的政治体制；其次是官
僚机构之间的一个权力制衡的机
制，能保持权力的平衡；再者，能够
纠正官邪，保持官僚队伍的廉洁素
质，弹劾贪官污吏。御史出巡，巡按
地方，确实对地方腐败起到了作
用。

以明朝为例，明朝后期政治腐
败，皇帝连续几十年不上朝的情况
下，官僚队伍还能维持，国家纲纪
还能保持，地方上不敢为非作歹，
其中监察制度起了很大作用。

元世祖忽必烈称，“中书朕左
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
手的，此其重台之旨。”这就强调了
御史台，也就是监察制度的重要地
位。

监察官是如何巡视地方的？
我国古代对监察区域的划分

各不相同，汉朝分 13个部，唐朝分
10道，宋朝按路分，明清按道分。
监察官员开头并不多，唐朝就 8个
人，到明朝也才 30多个人。有的在
朝廷里纠正朝廷礼仪，有的接收基
层案件，有的负责弹劾，各有分工。

御史出巡，有时候定期，有时
候不定期。在明朝，一般先由都察
院拟定候选人两人，由皇帝亲自当
面选派其中一人。一旦确定，家门
口将贴“回避”二字，以显重视。所
以有“御史出巡，地动山摇”一说。

出巡御史的监察范围非常广
泛。一看是否有冤案，二是考察政
绩，三是考察经济情况如何。再有
就是，祭祀的地方是否洁净，器械
是否完备。

监察官员也会深入到民众中
间去，考察贤良。其中，司法权是出
巡御史最重要的权力，即对法律实
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审查案卷。

比如，宋朝在地方设立监司，
监察府县。监司有四组监察官，分
门别类为司法监察、财务监察、行
政监察等，对不同对象进行监察。
御史的第一要求是品格清正廉洁

古代进行巡视的监察官的选
拔条件是怎样的？

古代监察官的选任条件非常
严格，第一要品格清正廉洁。明朝
谏官杨继盛就因为弹劾严嵩父子，
被反诬入狱，临刑前写了一首诗叫

《言志诗》：“饮酒读书四十年，乌纱
头上是青天。男儿欲上凌烟阁，第
一功名不爱钱。”这就表现了监察
御史的品格。我国历史上还有很多
像杨继盛、海瑞这样正直刚毅、敢
于谏言的御史官员。

第二要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必
须科举出身。

第三要有地方实政经验，明朝
就规定，御史一定要有两任地方县
令的经验。

另外，监察官的级别一般不
高，有的甚至不如县官。虽职位不
高，但位卑权重。在地方上，“小事
立断，大事奏裁”。位卑，便于皇帝
控制；权重，在于是天子的耳目。

巡视的御史权势很大，如何保
障出巡的御史不敢为非作歹？

一方面是监司互监法，宋朝提
出监司互监法，监察官之间可以互
相监督。

另一方面，监察御史以上，有
都察院的长官，御史巡视回来，要
将巡视情况向都察院长官奏报，还
要向皇帝奏报，长官起到监督的作
用。也允许地方监督。

为了防止御史滥用权力，御史
还有回避制度，监察时，要对出生
地、籍贯地、亲戚故旧等回避。

出巡后，地方不得接待，财政
由中央严格控制，对离京到任和离
任返京的日期也做了规定，结束巡
视后，要进行考核、奏报。

御史如有犯罪，将加等治罪，
从重论处。因此，监察官一般不敢
贪污。


